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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務快遞 

財政部核釋房地合一 2.0特定股權交易—營利事

業及個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國內外營利事業過半

數股份或出資額之認定標準 

 

財政部 1月 25日發新令(詳附件)核釋所得稅法第 4條之 4第 3項有關持有

特定股權過半認定規定，重點如下： 

一、 個人/營利事業直接或間接持有國內外標的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

過半數，以下列二者持有比率合併計算認定： 

(一) 以該個人/營利事業直接及間接持有該國內外標的營利事業股份

或出資額之比率合併計算。透過關係企業間接持有，其持有關係企

業股份或出資額超過 50%或對其關係企業之人事、財務或營運政策

具有主導能力者，以該關係企業持有該國內外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

額之比率合併計算；未超過 50%者，按其關係企業各層持有股份或

出資額比率相乘積合併計算。 

(二) 個人/營利事業透過符合規定之關係人及被利用名義之人直接或

間接持有國內外標的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，應比照(一)規定計算

方式，將該關係人及被利用名義之人直接及間接持有該國內外標的

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之比率合併計算。 

二、 所稱關係人，包括關係企業及關係企業以外之關係人。 

三、 所稱關係企業，指個人或營利事業與國內外其他營利事業相互間有

關係者。 

四、 所稱關係企業以外之關係人，指與個人或營利事業有關係之國內外

個人或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慈善機關或團體。 

五、 本令發布前，個人交易股份或出資額符合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4 第 3

項規定應課徵所得稅者，於 111 年 3 月 31 日以前依稅捐稽徵法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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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 條之 1 規定自動補報及補繳稅款並加計利息，免依所得稅法第

108條之 2第 2項及第 3項規定處罰。 

勤業眾信觀點 

一、 自 110年 7月 1日起，個人交易股份或出資額如符合所得稅法第 4條

之 4第 3項規定應課徵所得稅者，應於 111年 3月 31日前，依稅捐

稽徵法第 48 條之 1 規定自動補報及補繳稅款並加計利息，得免依所

得稅法第 108條之 2第 2項及第 3項規定處罰。 

二、 特定股權交易直接或間接持有國內外營利事業過半數股份或出資額

之認定標準，原則上係參照營利事業認列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用辦

法及個人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用辦法之關係人定義。家族成員移轉

不動產管理公司或是家族投資公司之股權者，應特別留意是否落入

特定股權交易之課稅範圍。縱算個人或營利事業本身並未持有該交

易標的股份或出資額超過半數，須注意個人或營利事業是否有上揭

財政部令規定之關係人持有該交易標的股份或出資額，而需將關係

人持有之股份或出資額者應合併計算之情形。建議在進行股權移轉

時，仍應向稅務專家尋求專業的諮詢建議，方能有較全面的檢視。 

三、 謹就個人/營利事業及其關係人直接或間接持股之比率計算，舉例說

明如下： 

案例：A公司持有標的 R公司比率計算 

Step 1：計算 A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之比率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A 公司依本令計算對 R 公司之直接或間接持股比率=20%+10%(透過 B

公司)+(20%*25%)(透過 C公司)=35%。 

Step 2：計算關係人董事長甲直接或間接持有之比率 

假設：關係人甲同時擔任 A公司及 E公司董事長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關係人甲依本令計算對 R 公司之直接或間接持股比率=10%(甲直接持

股 )+20%(透過 A 公司 )+(30%*25%)(透過 D 公司)+10%(透過 E 公

司)=47.5%。 

結論： 

1. A 公司持有 R 公司之綜合持股比率=35%+47.5%-20%(扣除重複計

算 A公司直接持有 R公司之持股 20%)=62.5%，因此 A公司出售

R公司股權利得，應依房地合一稅 2.0規定課稅。 

2. 個人甲持有 R 公司的綜合持股比率，尚要檢視是否有其他關係

人(例如配偶及二親等內親屬)持有 R公司股份要列入合併計算，

才能判斷是否超過 50%。 

 

若有疑問或相關意見，歡迎您與我們聯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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